臺北市立啟明學校108學年度第2學期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防疫小組會議記錄
壹、名稱：108學年度第2學期新型冠狀病毒肺炎防疫小組第五次會議

貳、開會時間：109年04月13日　星期一　上午10：30－11：30
叁、地點：校長室

肆、主席：蔡明蒼校長               記錄：王韻雅組長

伍、出席者：如簽到表
陸、業務報告
柒、提案討論
案由一、有關本校教職員工口罩發放事宜，提請討論。
說　明：
1、 依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109年4月9日北市教體字第1093033593號函。
2、 考量教師授課時長時間與學生接觸，且有跑班上課情形，或職員工處理校務，接觸對象相對多元，另考量上班時間無法至藥局購買口罩，為提升防疫作為，請貴校於預控緊急備用口罩數量前提下，透過防疫會議訂定口罩發放順序，發放對象得為下列人員（但不限定）：
(1) 執行防疫工作人員：學校執行防疫工作人員，如協助門口量測體溫（平時或上放學時段）之教職員工、志工、警衛及保健中心之醫護人員等。
(2) 臨時不適者：學生、教師生入校後出現發燒、咳嗽、喉嚨痛、呼吸急促等不適者。
(3) 校護、教師、特教助理員、教保員。
(4) 廚工、社工師、心理師、警衛、交通車司機。
(5) 其他執行業務接觸對象多元之職員工。
3、 現階段口罩均由中央控管配發，分配撥用數量與期程均由中央調控，為因應防疫所需，務必預控緊急備用口罩之數量，資源有限，撙節使用，並造冊登錄以備查核。
4、 擬定本校教職員工口罩發放規則。
決　議：本校統計至3/19口罩庫存數量約185包，本數量為緊急戰備物資需求量；4/8自臺北市教育局領取87包後，可發放給校內教職員工。
1、 發放對象：本校編制內之教職員工（含清潔人員、教師助理員、生輔員，以及長時間兼課之教師）共105名，因本口罩為公務用口罩，故未到校值勤公務者不予發放。
2、 發放數量：每人每週發放5片。（實際發放週數及片數，將視每週口罩庫存情形彈性調整）
3、 發放時間：自4/13(一)起每週一及週二下午時段（如於前述時段領取有困難者，請先告知並另約時間；逾期且未另外告知者，視同放棄該週領取之片數）。
4、 發放地點：本校健康中心。
5、 領取方式：教職員工自備信封或袋子親自領取、點收並簽名。

案由二、有關洽公人員進入校園須配戴口罩一案，提請討論。
說　明：
1、 依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109年4月9日北市教體字第1093033593號函。
2、 配合市府政策落實防疫，各校宣導自109年4月9日起洽公人員（包含志工家長、廠商等）進入校園應自備並佩戴口罩。
決　議：
1、 於本校大門口張貼公告並請總務處設定跑馬燈，提醒洽公人員進入校園應自備並配戴口罩。
2、 請總務處提醒警衛人員落實入校洽公者配戴口罩及體溫測量之監督工作。

案由三、有關教師會建議本校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相關配套措施，提請討論。
說　明：
1、 依據臺北市立啟明學校教師會109年3月31日北名教師會字第109001號函。
2、 門禁落實非公務者禁止進入校園，以保護校內教職員工生之安危。
3、 確實發放口罩給第一線防疫人員，並公告口罩現況及發放原則。
 決　議：
1、 請總務處再次提醒警衛人員確實依據門禁管制相關規定及流程，如有洽公者須聯繫對口單位至警衛室接應，並落實體溫測量及倡導訪客配戴口罩之規範。
2、 經詢目前入校之家長約3至5名，皆具入校需求（如：有陪讀之必要、依交通車搭乘規範須陪同學生到校等），請有需求之家長填寫「到校需求申請表」繳交至生輔組，經由校方審核通過後，可依規定入校，且須遵守防疫相關規範（如：量測體溫、配戴口罩、固定動線等）。
3、 已通知所有測量體溫之防疫人員至健康中心領取口罩；惟自4/13起開始發放全校教職員工每週5片口罩，則不重複發放。

捌、臨時動議
散會：11時30分。

